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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5年「好孕專車」車資補助計畫 

               115年 1月 6日核定 

115年 3月 27日修定 

壹、計畫目的：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

孕婦貼心照顧服務，提供婦女於懷孕期間至預產期後 3個月車資

補助，減輕交通經濟負擔，透過建構友善便利之交通運輸服務，

照顧孕期及產後母嬰身心健康，營造適宜生養之環境。 

貳、主辦單位：本府社會處(以下簡稱本處)。 

參、實施期間：自 115年 1月 1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肆、計畫內容：提供本市婦女懷孕至預產期後 3個月內搭乘計程車

之車資補助。本計畫所稱孕婦，為經由衛生福利部核准設立之

醫療院所檢查出已懷孕之婦女，並領有孕婦健康手冊。 

一、補助對象：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孕婦。 

(二)與本市市民完成結婚登記，並實際居住本市已入境居留、定

居或停留之新住民孕婦。 

二、申請方式：原則應由孕婦本人申請，惟申請人為設籍前新住民

孕婦，應由本國籍配偶代理申請。 

(一)線上申請：可至新竹通 APP/申辦服務/好孕卡申請進行線上

申辦。 

(二)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申請人或代理申請人無法自行辦

理線上申請者，請攜帶應備文件正本至戶籍所在地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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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備文件： 

1.孕婦健康手冊，包含： 

(1)封面及封底，需有姓名以利辨識。 

(2)基本檔案頁，需有預產期日期。 

(3)產檢紀錄頁，需有醫院或醫師蓋章。 

2.申請人如為本國籍者，須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

戶籍資料(新式戶口名簿或近 3個月之戶籍謄本)。 

3.申請人如為設籍前新住民，須附申請人居留證正反面及配

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籍資料(新式戶口名簿或近 3

個月之戶籍謄本)，未持有居留證者，則檢附護照影本。 

三、補助範圍、金額及效期： 

(一)補助範圍： 

1.申請人孕期搭乘合作車隊往返新竹縣市轄內醫療院所就

診，起訖端皆必須為新竹縣市轄內，且一端必須為醫療院

所(含衛生所)。 

2.申請人產後搭乘合作車隊往返新竹縣市轄內醫療院所或

產後護理之家，起訖端皆必須為新竹縣市轄內，且一端必

須為醫療院所(含衛生所)或產後護理之家。 

(二)乘車券補助形式及金額： 

1.自 115年 4月 8日起以新竹通 APP數位好孕卡，核予電子

乘車券，內含 6,000 點（1 點折合 1 元），車資支付應符

合乘車券記載之往返地點收費標準。 

2.原領取本府印製之紙本乘車券，仍可持續使用至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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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紙本券每冊內含新臺幣(下同)6,000元整。包含 200

元計 15 張、150 元計 10 張及 100 元計 15 張，申請人於

乘車後替代現金支付車資，每一趟次不限單張使用亦不找

零，車資支付應符合乘車券記載之往返地點收費標準。 

3.申請人每次孕期限請領 1次為原則，且電子乘車券與紙本

乘車券不得重複請領。 

4.限補助對象本人於新竹縣市使用，不可轉送及轉賣他人。 

(三)補助效期：自核發日起至申請人預產期後 3個月內使用。 

四、合法登記之計程車隊公司向本府提報計畫，經核准後與本府簽

訂契約據以執行，115 年度契約執行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

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審查資料條件： 

一、於新竹區監理所合法登記設立具經營派遣業務功能之計程車客

運服務業(以下稱車隊)，皆可提出申請，並為審查對象。 

二、申請時應提出有關單位核發足以證明設立及合法經營之文件。 

三、若經查獲不符前揭規定者，該車隊將不得參與車隊審查。 

陸、車隊審查文件： 

一、基本資格證明文件、營運規劃書、及其他有利特色文件依序裝

訂各 1式 1份，並詳實填寫。 

二、編排格式：請電腦繕打，以中文、直式橫書編排，A4紙張(必

要時得摺疊成 A4尺寸)。 

三、封面：應依序標示計畫名稱、車隊名稱、負責人及地址，並加

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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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資格證明文件：車隊於新竹區監理所合法登記設立文件(如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行業登記證、執行證明、政府或其

他授權機關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置之證明文件)。 

五、營運規劃書： 

撰寫內容提供以下六項資訊（車隊可自行補充其他相關資訊）： 

(一)車隊簡介與相關實績。 

(二)營運服務模式（應含提供孕婦特別之服務、友善孕婦措施）。 

(三)行銷計畫（鼓勵孕婦搭乘，例如：提供車內櫃位宣導）。 

(四)乘客申訴與車隊糾察方式與流程。 

(五)計程車駕駛教育訓練與宣導計畫。 

(六)車隊其他主動配合事項(含防疫措施)。 

六、其他有利特色文件： 

如過去優良事蹟、清冊中獲選優良個人駕駛人之數目或其他足

資證明之事由等。 

七、若車隊所提送之證件、文件若有不實，或偽造、變造者，一經

發現，本府除取消審查資格外，並依法辦理。 

柒、收件及審查： 

車隊將公文及相關資料提報送達本處申請辦理。經初步審查資料

並簽核同意後，進行簽約手續。 

捌、簽訂契約： 

經審定取得合作資格之車隊依約須辦理簽約。另本計畫及車隊所

提營運規劃書與車隊清冊之內容，均視為契約之一部分，將於簽

約時納入契約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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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車隊管理： 

一、審查合格之車隊必須與本府簽訂執行契約，並定期或不定期接

受本府暨本府授權相關單位檢驗與考核。 

二、審查合格之車隊自簽約日起，應配合本府相關行政作業。 

三、辦理計畫之計程車駕駛人應配合參與本府主辦之教育訓練。 

拾、車隊其他配合事項： 

一、本案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銀

行或保險公司履行連帶保證、銀行因權利質權而生之債權或其

他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本府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本案不得轉包予他人（轉包，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

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 

三、本項工作若因計畫取消或預算調整，則本案相關工作應一併予

以取消或調整。 

四、保密條款：非經本府同意，本計畫內容及規劃、研究、設計等

一切資料內容不得對外發表。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 本處得隨時稽查相關資料，申請人若以詐欺、偽造文書或其他

不正當方式領取本補助，本處得不予補助或撤銷原補助資格，

並追繳溢領補助，涉及刑責者，得逕送司法機關辦理。 

二、 若申請人使用方式非屬本計畫第肆點之補助範圍，本處得不予

補助或撤銷原補助資格，並追繳溢領補助。 

三、 車隊提送之文件，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第三人合法權益

時，車隊須自行負責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與本府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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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隊之營運規劃書及其他有利特色文件，僅供辦理本案審查作

業之用，無論獲審查合格與否，本府概不退還。 

五、 如仍有未盡事宜則由本府另行公佈補充之。 

六、 本審查須知未盡事宜由本府權宜解釋或決定。 

壹拾貳、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車隊檢送代收代付收據、車資明細表及乘車券核銷請款，由本

處就所具應備文件進行審核，並於審核無誤後起算三十日內辦

理撥款事宜。 

二、 請款資料如有未用印、金額不符、文件不齊等情形，經通知於

5日內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撥付該筆款項。 

三、 車資收費應符合乘車券記載之往返地點收費標準，有溢領、虛

報、誤報或以詐欺、偽造文書或其他不法行為申領款項，不予

撥附。 

四、 本處審核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 

壹拾參、經費概算及來源： 

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 115 年公務預算-社會福利-社會工作

及福利-婦女福利-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二、 本項工作若因計畫取消或預算調整，則本案相關工作應一併予

以取消或調整。 

壹拾肆、預期效益： 

提供本市懷孕婦女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之友善設施，預計受益

人數至少 283人。 

壹拾伍：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